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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新

科技”）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入伙嘉兴

硅谷天堂华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

从事并购业务（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51、

2015-58、2015-61）。现将并购基金对外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并购基金对外投资基本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收到并购基金的通知，并购基金于近期与北京合源融建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源融建”）、北京众成蓝

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成蓝天”）及其他方签订了

《投资协议》，投资北京巨华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

华伟业”），并通过巨华伟业持有北京蓝天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天航空”）的股权。 

根据《投资协议》，并购基金拟于2015年12月25日以现金人民币

9,000万元增资巨华伟业并取得巨华伟业34.86%股权，拟于2016年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月25日以现金人民币3,000万元收购巨华伟业15.46%的股权，合计取

得巨华伟业50.32%股权。 

在完成上述增资和股权收购后，至2016年10月30日前，若巨华伟

业进一步增资到蓝天航空，并购基金将再次增资10,000万元的形式投

资巨华伟业，该投资完成后并购基金将持有巨华伟业57.41%的股权；

若巨华伟业未进一步增资到蓝天航空，并购基金将再次增资8,000万

元的形式投资巨华伟业，该投资完成后并购基金将持有巨华伟业

60.98%的股权。 

二、并购基金本次交易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1.北京合源融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一家依照中国法律

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31 号院

盛景国际广场 3 号楼 11 层 1102 室，注册号为:110107018957108； 

2. 北京众成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注册过程中）； 

3．靳东升，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1101021959****3094，巨华

伟业的股东，现持有巨华伟业78%的股权； 

4.王唯阳，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6101021957****1254，巨华伟

业股东，现持有巨华伟业2%的股权； 

5.詹京萍，靳东升之配偶，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

1101091964****0028，巨华伟业的股东，现持有巨华伟业20%的股权。 

除已披露的交易关系外，并购基金与上述各相关方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三、并购基金投资标的的情况 



巨华伟业，一家依照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文化南街4号，注册号为110117001880727，注册

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法定代表人靳东升。巨华伟业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技术开发

及转让、工程技术培训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以上中介除外）、企

业形象策划服务、为商品展览展示提供服务；销售；化妆品、卫生用

品、办公用品、机电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

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以上经营范围以工商局

核定为准）。 

蓝天航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巨华伟业现

持有蓝天航空44%的股份。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开拓路9号，

注册号为110108004246878，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企业类型

为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靳东升，主营业务为生产

航空仿真模拟器；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

机系统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

（不含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蓝天航空为集航空仿真模拟器及相关电子设备、元件、软件程序

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内唯一取得

中国民航适航高等级认证（C级）的企业，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提

供并实现系列航空仿真产品出口的企业。主要产品适用于军用飞机、



民用飞机、通航飞机、直升飞机等各类飞行训练模拟器、工程模拟器

及模拟训练系统。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国内航空仿真

行业的龙头企业，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多项空白，获

得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科技进步奖。 

四、投资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1．业绩承诺 

1.1 靳东升、王唯阳、詹京萍、北京众成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分别及共同地、不可撤销地向并购基金和合源融建承诺，蓝天航

空的税后利润（以下简称“目标税后利润”）达到如下所列的标准，

并以蓝天航空的业绩作为对巨华伟业业绩的考核指标： 

2016 年蓝天航空的税后利润为人民币 2300 万元； 

2017 年蓝天航空的税后利润为人民币 2800 万元； 

2018 年蓝天航空的税后利润为人民币 3300 万元。 

 1.2 税后利润，指由并购基金认可并在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认可名

录下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及行业惯例并经董事会决议

通过，对蓝天航空及其并表子公司进行审计后，在蓝天航空当年年度

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列出的、从当年1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的12

个月的扣除非经常性收益的税后净利润金额。前述非经常性收益包括

但不限于任何政府补贴、资助、税收减免或返还资金。 

1.3 蓝天航空和靳东升、王唯阳、詹京萍应按照投资协议约定及

时向并购基金提供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蓝天航空未按照本协议

约定及时审计并提供年度财务报告的，并购基金有权按照蓝天航空已



提供的任一年年度税后利润或以并购基金认定的其他年度税后利润

决定蓝天航空2016年至2018年的年度税后利润数额。 

2．业绩补偿 

2.1 如蓝天航空2016年、2017年、2018年任一年度经营业绩未达

到上述业绩承诺的数额，靳东升、王唯阳、詹京萍和北京众成蓝天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及共同地、不可撤销地承诺对并购基金、合

源融建以如下计算方式进行股权补偿，且靳东升、王唯阳、詹京萍和

北京众成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补偿额

按如下公式计算； 

2.2 年度股权补偿计算方式如下：当年并购基金、合源融建获得

的应补偿股权比例＝［（当年承诺实现的目标税后利润－当年实际实

现的税后利润）×2］÷增资后巨华伟业的整体估值（即本协议签订

之前巨华伟业的估值+各方累计支付的投资款）； 

在并购基金与合源融建之间按各自投资巨华伟业投资金额的比例

分享上述应补偿股权。 

2.3 上述股权转让由靳东升、王唯阳、詹京萍和北京众成蓝天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按各自持股比例以零元价格转让。  

2.4 对并购基金、合源融建的业绩补偿应在业绩不合格年度的次

年5月30日之前实施完毕。 

五、收益分配 

1.本次对外投资中交易各方的收益按照并购基金取得巨华伟业股

权后的股权比例同股同权进行利润分配。 



2.并购基金通过本次对外投资的收益分配，将按照《嘉兴硅谷天

堂华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项下约定的收

益分配（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51、2015-58）

进行分配。 

六、并购基金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与各方共同设立并购基金之目的，并购基

金的上述对外投资事宜，属于并购基金的正常投资经营行为，对公司

目前的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该事宜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并购基金本次对外投资未达到预期，可能导致航新科技需要履

行《回购承诺协议》项下的承诺（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公

告编号：2015-51、2015-58），因此航新科技可能存在利润大幅下滑，

及/或对净资产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 注

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北京巨华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蓝天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协议》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